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９２

证券简称：远程电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全文及正文中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表中每股收益数据填写有误，更正如下：

原表为：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 －２８．８６％ ０．６１ －１４．９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 －２８．８６％ ０．６１ －１４．９２％

更正为：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２ －２４．１４％ ０．７６ ５．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２ －２４．１４％ ０．７６ ５．５６％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董事会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９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８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

取得企业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兆驰（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深圳市

兆驰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光电公司”），投资总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美元。上述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细内容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关于投资设立深圳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的公告》。近日，兆驰光

电公司已经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并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

登记信息如下：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６５０３４４０５８１

企业中文名称： 深圳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福园一路鹏洲工业园厂房

Ｄ

栋一、二层

法定代表人： 顾伟？？？

经营范围： 生产

ＬＥＤ

发光器件、中大功率

ＬＥＤ

发光器件。

注册资本： 美元

４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美元

０

万元

市场主体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股东（发起人）：

ＭＴＣ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

Ｃ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本次投资业务尚需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批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4

2012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670

证券简称：

S*ST

天发 公告编号：

2012-037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本次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14

：

30

。

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26

日的

9:30-11:30

，

13:00-

15: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25

日

15:00－10

月

26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398

号舜元企业发展大厦

5

楼会议室

3

、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表决方式

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史浩樑先生

7.

会议的召开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是。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228

人，代表股份

1870934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73%

。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227

名，代表股份

1163451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74%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13

人， 代表股份

11811312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39%

；有表决权的东及股东代理人

12

名，代表股份

47364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40%

。

3

、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2215

人， 代表股份

689803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34%

。

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重组方代表及中介机构相关人员、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以下议案（包括各

子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关联股东上

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以下议案均回避了表决，同时，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需出席股东大

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1.1

未能审议通过《资产置换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558048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3.23%

；反对

424822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

； 弃权

30480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

。

1.2

未能审议通过《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73764948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0%

；反对

422753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34%

； 弃权

30480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

。

1.3

未能审议通过《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73807548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4%

；反对

422327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30%

； 弃权

30480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

。

1.4

未能审议通过《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73476548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3.15%

；反对

428475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83%

； 弃权

2100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

1.5

未能审议通过《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73476548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3.15%

；反对

427825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77%

； 弃权

8600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

。

1.6

未能审议通过《发行股份拟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同意

73491548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3.17%

；反对

425661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9%

； 弃权

28740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

。

1.7

未能审议通过《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73798748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3%

；反对

422415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31%

； 弃权

30480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

。

1.8

未能审议通过《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73764948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0%

；反对

422327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30%

； 弃权

34740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

。

1.9

未能审议通过《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73807548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4%

；反对

422327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30%

； 弃权

30480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

。

1.10

未能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73807848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4%

；反对

422327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30%

； 弃权

30450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

。

2.

未能审议通过关于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74936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2.53%

；反对

424132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45%

； 弃权

1182484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02%

。

3.

未能审议通过 《关于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订有关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98236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2.73%

；反对

421592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24%

； 弃权

1203484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03%

。

4.

未能审议通过关于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订 《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13666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2.86%

；反对

421637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24%

； 弃权

1044684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90%

。

5.

未能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黄平及其一致行动

人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98236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2.73%

；反对

421592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24%

； 弃权

1203484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03%

。

6.

未能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73286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62.52%

；反对

4240877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36.45%

； 弃权

1203484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03%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徐莹、翟晓津

3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

2012

）第

143

号

致：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14

：

30

在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398

号舜元企业发展大厦五楼会议室召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

所

"

）接受公司聘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

"

《证券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试行）》等中国（仅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

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就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的召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以下简称

"

《董事会决议公告》

"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以下简称

"

《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

）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并现场审查了出席

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监督了投票和计票过程。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作出决议决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下同）上发出《董事会决议公告》、《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上

述文件中载明了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地点和审议事项。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告》及《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本

次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召开，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10

月

22

日，股东大会登记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24

日、

10

月

25

日的

9:00-17:00

，

2012

年

10

月

26

日的

9:00-14:00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14

：

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和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15

：

00

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14

：

30

在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398

号舜元企业发展大厦

五楼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史浩樑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228

人，代表股份

187,093,4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73%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3

人，代表股份

118,113,1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39%

，有表

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2

名，代表股份

47,364,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40%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数据，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215

人， 代表股份

68,980,32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34%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还有公司董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本

所律师出席及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经审查，前述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经审查，其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事项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公司董事会已将本次股东大会需

审议表决事项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事日程的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投票表决结束后，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结果，由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由会议主持人现场宣布了最终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表决了如下

议案：

以下议案（包括各子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公司关联股东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以下议案均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不计入股份总数，

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 《关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1.1

资产置换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558,048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23%

；反对票

42,482,2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1%

；弃权票

304,8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

。

1.2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764,948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0%

；反对票

42,275,3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4%

；弃权票

304,8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

。

1.3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807,548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4%

；反对票

42,232,7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0%

；弃权票

304,8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

。

1.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476,548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5%

；反对票

42,847,5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3%

；弃权票

21,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1.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476,548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5%

；反对票

42,782,5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77%

；弃权票

86,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

1.6

发行股份拟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491,548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7%

；反对票

42,566,1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9%

；弃权票

287,4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

。

1.7

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798,748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3%

；反对票

42,241,5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1%

；弃权票

304,8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

。

1.8

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764,948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0%

；反对票

42,232,7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0%

；弃权票

347,4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

。

1.9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807,548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4%

；反对票

42,232,7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0%

；弃权票

304,8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

。

1.10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807,848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4%

；反对票

42,232,7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0%

；弃权票

304,5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

。

2

、 关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2,749,36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3%

；反对票

42,413,2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5%

；弃权票

1,182,48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

。

3

、 《关于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订有关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2,982,36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3%

；反对票

42,159,2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24%

；弃权票

1,203,48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

。

4

、 关于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136,66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86%

；反对票

42,163,7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24%

；弃权票

1,044,68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

。

5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赣州沃本新

材料投资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2,982,36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3%

；反对票

42,159,2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24%

；弃权票

1,203,48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

。

6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2,732,86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2%

；反对票

42,408,772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5%

；弃权票

1,203,48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

。

本次股东大会已制作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已由全体出席会议董事（已包括召集人代表及会议主持人）、

全体出席会议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本次股东大会未对应表决的议案予以搁置或不予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公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___

徐莹

_______

__

翟晓津

________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区丰盛胡同

28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邮编

: 100032

2012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2-46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承诺

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广西证监局《关于要求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有关事

项的通知》（桂证监字【

2012

】

39

号）的要求，辖区各上市公司应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前对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

以及上市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

公司根据要求对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历年来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中恒集团持有国海证券（证券代码：

000750

）限售股

100,006,764

股，公司承诺自国海证券上市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减持，承诺区间为

2011

年

8

月

9

日至

2014

年

8

月

9

日，承诺履行情况正常。

中恒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关联方没有其他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2-47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梧州制药

与德玛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丰富公司拳头医药品种，形成未来多个适销品种并进，摆脱重点产品单一的风险，广西梧州中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恒集团

"

或

"

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梧州制药

"

）与加拿大

Del Mar Pharmaceuticals (BC) Ltd.

（以下简称

"

德玛公司

"

或

"

德玛

"

）就双方寻求在梧州

制药独家产品注射用去水卫矛醇的研发提升、临床实验研究上合作，并对将来可能出现单方、双方知识产权，

产品生产、销售的权限等方面，为双方的共同利益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签订《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德玛医药有限公司的备忘录及合作协议》。

一、合作方德玛公司情况介绍

德玛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4

月，营业执照注册号：

BC0877840

，注册地址为加拿大温哥华邓斯缪尔街

777

号

1300

室，法定代表人为杰弗里

.

巴赫（

Jeffrey Bacha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德玛医药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是：

有关新抗癌药的研发。公司注册网站：

www.delmarpharma.com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德玛公司总资产

$136,

497

加元。德玛公司为注重研发、处于发展阶段的公司。

二、合作协议的基本内容

1

、双方合作的药品标的

双方合作的药品标的为注射用去水卫矛醇。注射用去水卫矛醇目前系梧州制药的独家医药产品，梧州制

药持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在中国生产注射用去水卫矛醇的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45021133

）。

注射用去水卫矛醇主要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对肺癌等也有迅速缩小瘤体的作用。目前该产品在公

司处于质量标准提升及产业化阶段。

2

、双方合作的目标

使注射用去水卫矛醇通过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主管部门批准许可与商品化， 包括

FDA

、

EMEA

及其他国际

司法区，上市许可的适应症至少包括多形成胶质细胞瘤及其他更多的适应症。

为使注射用去水卫矛醇在美国获

FDA

上市许可，梧州制药协助及支持德玛医药国际临床多中心研究的

"

中国临床分中心

"

研究工作，以开展治疗脑肿瘤临床研究。

德玛公司与梧州制药将共同努力， 使梧州制药成为

FDA

及

GMP

认证的去水卫矛醇与注射用去水卫矛醇

生产企业。德玛公司将提供临床与非临床数据以支持梧州制药获得

SFDA

批准注射用去水卫矛醇治疗多形成

性胶质细胞瘤的新适应症。

3

、

CMC/GMP

的研发

梧州制药与德玛公司将共同合作以建立符合

FDA

与

SFDA

规范的去水卫矛醇与注射用去水卫矛醇标准。

德玛将协助梧州制药开发达到

FDA

与

SFDA

要求的系统。

梧州制药负责

GMP

改进项目有关的费用，以符合

SFDA

、

FDA

及

EMEA

的

GMP

标准。

协议双方应共同合作来研发新联合知识产权， 包含配方及对去水卫矛醇及注射用去水卫矛醇的其他改

良。

4

、开发新临床及非临床动物实验数据以支持去水卫矛醇在华销售

双方步认识到，在

FDA

、

EMEA

或类似监管机构（如加拿大卫生部）监督下获得的临床试验数据将使该数

据在华价值最大化，并将支持德玛在中国外开展的去水卫矛醇商业化活动。

双方同意为了促进注射用去水卫矛醇的在华销售， 将开展具体的临床药效试验。 德玛将负责在依据中

国、美国或欧洲药品管理局的相关官方标准来制定方案及实施临床药效试验。

双方将合作研究去水卫矛醇的新适应症。 双方认知目前去水卫矛醇在中国批准用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及肺癌，增加适应症须在中国进行临床实验或符合

SFDA

的其他法定的要求。德玛将负责进行非临床及临床

实验以支持去水卫矛醇产品的新适应症。德玛负责非临床实验的经费。梧州制药负责按实验方案提供实验用

样品。

双方将共同承担临床研究的费用。梧州制药将承担在中国进行有关安全及有效性的临床费用。德玛将承

担在中国外的临床费用。在此前提下，双方将对每次具体的有效性临床试验制定一致同意的预算。在每次有

效性临床实验启动前，梧州制药应向德玛支付其分担的费用。

双方将竭尽所能来确保中国关键领域专家参与去水卫矛醇合作项目中的临床试验设计和监督。

德玛应向梧州制药提供在中国以外的获得的临床实验数据， 用于去水卫矛醇的在华销售的出版物和营

销资料的撰写。

5

、临床及商业用药供应

双方确定梧州制药作为注射用去水卫矛醇临床试用阶段以及含去水卫矛醇产品的销售和营销的独家供

应商。

梧州制药应以生产成本向德玛提供注射用去水卫矛醇用于临床试验。一经美国、加拿大或欧盟的批准，

协议双方应本着诚信善意原则就用于销售和营销的注射用去水卫矛醇商业供应价格（

"

商业供应价格

"

）进行

协商，商业供应价格不应高于梧州制药向中国任何第三方供货的价格。

梧州制药将依据中国、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市场适用法规来制造、运输、经销和储藏注射用去水卫矛醇。

德玛同意梧州制药在符合

FDA

，

EMEA cGMP

的前提下并在能保证德玛所需货量的基础上，成为注射用

去水卫矛醇在中国、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市场临床试验及产品销售和营销的独家供应商；对于其他市场，如德

玛有采购要求，梧州必须优先予以满足。具体的经销代理协议，双方另行协商约定。

就中国市场的销售，德玛包括德玛指定的人在同等任务、同等价格下享有优先代理权，代理权每年一签，

同意新的任务及价格才可顺延。

作为对本协议德玛方法对梧州制药免费许可使用的回报以及对德玛投资支持去水卫矛醇在中国的营销

与中国以外的商业化的认可， 在德玛的销售能力完全能销售完梧州生产出来全部注射用去水卫矛醇的条件

下，就中国以外市场，梧州制药同意不将去水卫矛醇及注射用去水卫矛醇销给除德玛、德玛许可的人或德玛

指定人以外的任何其他人。德玛、德玛许可的人或德玛指定的人应在各个区域或国家有关当局许可销售注射

用去水卫矛醇后的

120

天内以商业合理的努力开始销售注射用去水卫矛醇。此外，德玛应按梧州制药的要求

在每个获得销售许可的区域或国家内完成注射用去水卫矛醇的最低销售任务。 销售计划将规定在获得批准

后的三年内德玛每个半年在每个国家或地区的采购义务。 如果德玛连续两个半年未能在销售计划中的某区

域或某国家完成规定的任务，梧州制药有权在该地区或该国向任何第三人销售去水卫矛醇，但价格不得低于

对德玛的报价。

6

、督导委员会

为确保双方能定期及公开交流，现成立委员会（即督导委员会），旨在对此合作项目进行管理和监督。除

非梧州制药和德玛另有商定，督导委员会应由双方各派

3

名高级代表组成，并应向各自公司的董事长或其指

派的代表汇报。

三、对公司影响和风险提示

1

、对公司的影响。注射用去水卫矛醇是梧州制药的独家生产品种，在国内被批准用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及肺癌，此次与德玛公司合作共同研究开发，如能取得研究突破，将能提高药品的技术水平，如获

FDA

或

E－

MEA

的验证通过，将使公司增加一含金量高的产品，并可开拓国际市场，对公司业绩的积极影响可以期待。同

时，目前该产品处于质量标准提升及产业化阶段，该工作的进度情况及结果将会对本次合作造成较大影响。

2

、风险提示。去水卫矛醇的开发研究能否取得突，德玛公司的海外临床实验及能否通过

FDA

或

EMEA

的

批准，在时间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存在技术上的以及按照法规、政策能否通过有关部门审核的风险。

此外，即使取得了批准，上市销售后商业推广能取得多大收益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由于本次合作相应的情况比较复杂，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2012-59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关于对辖区

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豫证监发

[2012]329

号）文件精

神，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李世江先生及其关联方（关联行动人）李凌云女士、侯红军先生、李祎先生和韩世军

先生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

2010

年

5

月

18

日至

2013

年

5

月

17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

2012

年

10

月

27

日，股票锁定承诺正常履行中。

本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2009

］

94

号）规定，经国

资委《关于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09

】

861

号）批准由中国环

境保护公司、焦作市投资公司、河南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公司国有

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中国环境保护公司、河南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投资公司

的锁定承诺。

承诺期限：

2010

年

5

月

18

日至

2011

年

5

月

17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

2012

年

10

月

27

日，股票锁定承诺履行情况良好。

同时，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还承诺：前述承诺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

50%

。

承诺期限：

2010

年

5

月

18

日至

2011

年

5

月

17

日及任职期间和离职后半年至其持有公司股票卖完为止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

2012

年

10

月

27

日，股票锁定承诺正常履行中。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引起的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本公司控股股东李世江先生及本公司其他主要

股东承诺：

"

本人及本人将来可能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从事与发行人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并保证不直

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发行人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不利用对发行人的持股关系进行损害

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则因此而取得的相关收益将全部归公司

所有，若给公司造成损失，将给予足额赔偿。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

2012

年

10

月

27

日，上述承诺人均信守承诺，没有发生与公司同业竞争的行为。

三、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承诺函

为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本公司《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文件对关

联交易的决策权力和程序作了明确规定。

1

、《公司章程》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安排

第三十九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给公

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

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

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第四十一条规定

: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七十九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重大关联交易（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300

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

计净资产值的

5%

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独立董事应当对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公司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

300

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

的

借款或其它资金往来，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第一百二十条规定：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权限：决定公司与其关联方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在

300

万

元以上不足

3000

万元或者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

以上不足

15%

的关联交易。

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

,

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

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

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的，应将该事项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监事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若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2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中关于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

第十五条规定：交易金额不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

且不足

300

万元的关联交易由公司董事长

决定。

第十七条规定：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所称关联股东包括下列股东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股东

:

(

一

)

为交易对方；

(

二

)

为交易对方的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人；

(

三

)

被交易对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

四

)

与交易对方受同一法人或者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

(

五

)

因与交易对方或者其关联方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其他协议而使其表决权受到

限制和影响的股东；

(

六

)

公司基于其他理由认定的，可能造成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股东。

主持公司股东大会的董事长应当要求关联股东回避；如董事长需要回避的，其他董事应当要求董事长

及其他关联股东回避。无须回避的任何股东均有权要求关联股东回避。被提出回避的股东或其他股东如对

关联交易事项的定性及由此带来的披露程度并回避、放弃表决权有异议的，可申请无须回避股东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就其是否需要回避作出决定。该决定为终局决定，如异议者仍不服，可在股东大会后向有关部门

投诉或以其他方式申请处理。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

2012

年

10

月

27

日，上述承诺人均信守承诺，没有发生违反上述关于规范和减少关

联交易承诺的行为。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

2012-041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2

、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雷坚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名，代表股份数

82,209,1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50%

。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以

82,209,120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

效表决权股数的

0%

；同意修改《南天信息股份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10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章程》全文详见

2012

年

10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二）以

82,209,120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

效表决权股数的

0%

；同意《南天信息股份公司

2012-2014

年分红规划》。

分红规划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10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刘革 王晓东

3

、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南天信息股份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南天信息股份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关于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08]38

号）以及

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

S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证协发

[2009]97

号）的有关规

定，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对旗下部分开放

式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证券国电南瑞（股票代码

600406

）和海油工程（股票代码

600583

）进行估值。经托管行

复核，其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比例超过

0.25%

的基金为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按照有关规定和本公司的估值政策，经与托管银行商定，对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和汇丰晋信恒生

A

股行业龙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述证券的估值方法也一并进行调整。

即：自

2012

年

10

月

26

日起，本公司对旗下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和汇丰晋信恒生

A

股行业龙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证券国电南瑞 （股票代码

600406

）和海油工程（股票代码

600583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在国电南瑞和海油工程复牌且其交易

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

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投资者可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hsbcjt.cn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21-38789998)

了解基金份额净值变动情况。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

谨慎决策。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061

证券简称：江山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44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远兴江山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2

年

4

月，公司与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兴能源

"

，股票代码

000683

）签订了《内

蒙古远兴江山化工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经双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正式生效。

根据合同第七条第三款

"

（

1

） 乙方同意在本合同生效日后

3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指定帐户支付最终转让

价款的

50%

即

4,361.46

万元，甲方在收到该款后即配合乙方办理相关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

"

约定，

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收到远兴能源支付的内蒙古远兴江山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兴江山

"

）股权

转让首付款

4,361.46

万元，并于

5

月

8

日配合远兴能源办理完成了远兴江山的工商变更登记，远兴江山已成

为远兴能源的全资子公司。相关内容详见

2012

年

5

月

11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关于内蒙古远兴江山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6

）。

根据合同第七条第三款

"

（

2

）剩余

50%

的转让价款即

4,361.46

万元，在本合同生效日后

6

个月内付清

"

和

第六条

"

乙方同意转让标的企业积欠甲方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预付货款、销售费用、其他款项等，在

本合同生效日后

6

个月内结清，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的约定，远兴能源应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前将远兴江

山股权转让剩余款项

4,361.46

万元和远兴江山积欠公司的所有债务支付给公司。

截止

2012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尚未收到远兴能源应付的远兴江山股权转让剩余款项

4,361.46

万元和远兴

江山应付的远兴江山积欠公司的所有债务。

公司已致函远兴能源和远兴江山，敦促其尽快支付上述远兴江山股权转让剩余款项

4,361.46

万元和远

兴江山积欠公司的所有债务。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进展情况，按照合同约定解决上述问题，并及时披露

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600129

股票简称

:

太极集团 编号：

2012-22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

有限公司获得专项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接《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涪陵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转下达产业振兴和技

术改造项目

2012

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涪发改委发【

2012

】

691

号），公司全资子公司太极集

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在建的藿香正气口服液制剂技改项目， 将获得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

2012

年

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1366

万元补助资金。

该项目总投资

1.558

亿元，预计

2013

年完工。本次技改项目补助资金

1366

万元，作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自该资产可供使用时起，按照该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35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孚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孚日控股

"

）的

通知，孚日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

5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3%

）质押给江西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信托），用于其向江西信托进行融资，融资期限两年，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0

月

25

日

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孚日控股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

手续。

孚日控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01,058,6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2%

，目前已质押

146,200,000

股，累

计质押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8%

，其中

31,200,000

股质押给华商银行，

6500

万股质押给中原信托，

5000

万股质押给江西信托，尚余

54,858,617

股未质押。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


